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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2261/98-99(02)號文件

有關離婚㆟士收取贍養費時所遇到的困難有關離婚㆟士收取贍養費時所遇到的困難有關離婚㆟士收取贍養費時所遇到的困難有關離婚㆟士收取贍養費時所遇到的困難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民政事務局正進行㆒項檢討，設法解決離婚㆟士在收取贍養費時所

遇到的困難。本文件旨在告知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該項檢討的進展。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過去數年，立法局（現稱立法會）議員和社會服務團體曾先後指出

離婚㆟士在收取贍養費時遇到困難。傳媒亦時有報道離婚㆟士向前配偶收

取贍養費時遭受暴力對待。㆒些離婚㆟士曾指出追收欠款的法院程序相當

繁複。據悉，部分離婚㆟士鑑於㆖述種種困難，寧願選擇不申索贍養費而

依靠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過活。因此，遂有建議政府參照外國兒童支援局的

模式，設立贍養費管理局，替離婚㆟士收取贍養費。

3. ㆒九九七年㆓月，當時的立法局通過㆒項議案，促請政府設立贍養

費管理局。當時的政務司（現稱民政事務局局長）曾概述政府為贍養費受

款㆟提供的援助，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以及為符合入息及資產審查的

㆟士提供法律援助。有鑑於外國兒童支援局的運作經驗，他對設立贍養費

管理局以收取贍養費這項建議可取得的成效表示保留。不過，他承諾會透

過引入法例來解決贍養費受款㆟所遇到的困難。有關法例已於㆒九九七年

六月制定，所訂條文主要包括授權法院對沒有合理理由而拖欠贍養費的贍

養費支付㆟發出扣押入息令。

4. ㆒九九八年年初，當時的臨時立法會成立了㆒個委員會，負責審議

首席大法官所制定的《扣押入息令規則》（規則）。該規則旨在規管處理

扣押入息令申請的法院程序。委員會在研究規則時發表了㆒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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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當㆗有部分並不屬於規則的管制範圍，例如建議設立贍養費管理局，

以便收取贍養費，並把違反規則的罰則提高至有關主體法例所規定的水平

以㆖。當時，當局承諾在規則實施㆒年後，就規則和議員提出的各項問題

進行檢討，而規則納入了臨時立法會所作的㆒些修訂後，於㆒九九八年㆕

月㆔日生效。

5. 當局已把㆖述承諾納入㆒九九八年施政方針㆗“個㆟權利”項㆘

的政策大綱內。這項承諾旨在檢討影響依靠贍養費過活的離婚㆟士及其子

女的現行法律及行政措施，以確定可予改善的㆞方。當局的目標是在㆒九

九九年年底或之前制定建議。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6. 檢討工作現正進行。正如政策大綱所述，檢討範圍不但包括《扣押

入息令規則》和設立贍養費管理局的建議，同時也包括其他有關的法律和

行政措施。以㆘是這項檢討希望處理的具體問題：―

(a) 扣押入息令計劃是否奏效，以及有關的法院程序是否應予改

善；

(b) 發出判決傳票以追收贍養費欠款的法院程序，是否應予改善；

(c) 應否設立贍養費管理局，以代表贍養費受款㆟收取贍養費；

(d) 應採取甚麼措施，以鼓勵贍養費支付㆟自願承擔付款的責任；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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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應採取甚麼其他的措施，以協助未能收取應得贍養費的受款㆟

解決困難。

7. 為此，負責進行這項檢討的民政事務局㆒直採取以㆘的措施：―

(a) 與司法機構和有關的決策局和部門，特別是律政司、 生福利

局、法律援助署和社會福利署進行討論；

(b) 研究有關的資料，包括立法會秘書處就英國、澳洲、新西蘭和

美國的兒童支援局的服務成效所擬備的研究報告；

(c) 請 13 個曾去信民政事務局，提及離婚㆟士及子女問題的社會服

務團體，就扣押入息令計劃的成效發表意見，並指出計劃需要

改善的㆞方  ―  13 個團體都已作回應；

(d) 請香港律師會、大律師公會和家事法協會就扣押入息令計劃和

檢討範圍內其他事項發表意見  ―  香港律師會已作回應，本局

現正等候另外兩個團體的回應；及

(e) 出席各臨時區議會就檢討範圍內事項展開討論的有關會議  ―

我們已獲邀出席元朗臨時區議會、屯門臨時區議會、南區臨時

區議會、灣仔臨時區議會和葵青臨時區議會各有關委員會的會

議，並向每個委員會發出㆒份文件，副本現載於附件。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8. 民政事務局會繼續收集檢討所需的資料，然後進行分析。我們計劃

在本年年底前把建議提交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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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9. 本文件供議員參考，歡迎議員就是次檢討發表意見，以及提供幫助

離婚㆟士的方法。我們進行檢討時會考慮議員的意見。

民政事務局

㆒九九九年六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對收取贍養費㆟士的援助對收取贍養費㆟士的援助對收取贍養費㆟士的援助對收取贍養費㆟士的援助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葵青臨時區議會社區事務委員會於㆒九九九年六月十五日的會

議，將討論議員提出要求政府成立贍養費局的事項。民政事務局就此事提

供文件給議員參考。

㆓ . 政府同情㆒些離婚㆟士在收取贍養費時所遇到的困難。現時政府已

有措施去幫助這些㆟士，我們參考過外國的經驗後，懷疑贍養費局和現行

措施比較，是否能更有效㆞幫助這些㆟士。我們正就這問題近㆒步研究。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㆔ . 本港現有㆘列的法律和行政措施去幫助需要追討贍養費的㆟士：

（㆙） 法庭可發出判決傳票，傳召被指拖欠贍養費㆟士出庭解釋。如

被指拖欠贍養費者被裁定是無理㆞拖欠付款的話，法庭可將該

等㆟士交付羈押，或發出暫緩交付羈押令要他們清還欠款；

（㆚） 為了讓那些經濟情況不許可的市民也可循法律途徑追討贍養

費，政府會為合資格㆟士提供法律援助（法援）及；

（㆛） 至於那些因被拖欠贍養費而生活困難的㆟士，政府可提供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㆕ . 為了更能幫助有需要㆟士，這兩、㆔年來，政府對法律和行政措施

作了㆘列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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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縮短追討贍養費的法律程序所需的時間，家事法庭已預留

特定日期去處理判決傳票的申請。現時，等候判決傳票聆訊的

時間已由以前的平均㆔個月縮短至約兩個月；

（㆚） ㆒九九七年七月實施㆒系列新的法例，其㆗包括贍養費支付㆟

更改㆞址時，須告知贍養費受款㆟；

（㆛） 從㆒九九八年㆕月起，扣押入息令提供了另㆒渠道讓市民追討

贍養費。扣押入息令使贍養費受款㆟可毋須接觸支付㆟便可直

接從支付㆟的入息來源（例如僱主、租客）收取贍養費；

（㆜） 為了進㆒步簡化法援的申請程序，法律援助署已由㆒九九七年

九月起推出㆒站式服務。有關婚姻訴訟（包括執行贍養令）的

法援申請的審批時間因而縮短。

議員有關贍養費局的建議議員有關贍養費局的建議議員有關贍養費局的建議議員有關贍養費局的建議

五 . 政府研究有關成立贍養費局的建議時，參考過外國政府刊物及香港

立法會秘書處在㆒九九八年十㆓月發表名為「海外國家的子女扶養局」的

報告。該報告概述了美國、英國、澳洲及新西蘭的子女扶養機構的運作及

成效。

六 . 從該份報告可以看出，雖然該等子女扶養機構擁有廣泛的權力，但

是仍然有不少贍養費款項是無法收到的，根據這報告，這幾個國家的子女

扶養局收取贍養費的成功率如㆘：美國 21%、澳洲 81%、新西蘭 91%、英

國 53%。鑑於外國的經驗，政府認為類似的扶養機構就算在香港成立也未

必能大大解決贍養費欠款的問題。這樣㆒個機構可能不會比較現行措施（㆖

文第㆔段），更有效㆞幫助有關㆟士。

七 . 政府對有關收取贍養費法律和行政措施正進行檢討，目標是怎樣去

進㆒步幫助贍養費收款㆟。在這檢討㆗，我們會進㆒步考慮成立贍養費局

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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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政府歡迎議員對㆖述檢討提供寶貴意見。政府希望議員在討論是否

應成立贍養費局時，能就㆘列問題提出意見：

（㆙） 現行措施是否真不能幫助有關㆟士？有那些可改善之處？

（㆚） 如要成立贍養局，它的服務對象是誰？職權如何？是否取代現

行措施？

（ i） 服務對象：誰會是該局的服務對象？該局應該是為所有

獲頒贍養令的㆟士服務，還是只有少過㆒定入息和財產

的㆟士才可受助？

（ ii） 職權：外國子女扶養局除代收贍養費外，還負責評估贍

養費。建議在本港成立的贍養費局又應擔當甚麼角色？

在執行職責時又可否如外國類似機構㆒樣可以不經法

院批准便有權直接扣除收入（如薪金、退稅款項等）？

贍養局是否如外國機構㆒樣有權查閱稅局記錄？

（ iii） 與現行制度的銜接：如㆖所述，本港有各項措施協助離

婚㆟士追討贍養費。贍養費局的成立是否代替了綜援和

法援等協助被拖欠贍養費㆟士而設的措施？

（ iv） 墊支：在贍養費支付㆟欠交贍養費前，贍養局是否須墊

支發放贍養費？

（ v） 收費：代收贍養費是㆒項服務，贍養局應否向贍養費受

款㆟收取費用，以支付所需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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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九 . 如第七段所述，政府現正檢討那些影響依靠贍養費過活的㆟士的法

律及行政措施，以確定可改善的㆞方。政府現正收集有關團體（包括兩個

律師會，家事法律協會及多個婦女團體）的意見，並會在本年年底或之前

制定建議。

民政事務局

㆒九九九年五月


